




本通知执行时间暂定为即日起至 2022年 10月 31日

居史，因疫情防控责任履行不到位造成疫情传播的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 进行责任追究。

。

湖南湘江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2022年10 月 10 日

— 3 —




